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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獎助家境清寒學生順利完成學業，特遵照教育部 67 年 7 月 24 日，臺（67）
高字第 25900 號函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在籍學生（不含碩士在職專班、各種推廣教育班學生）申請清寒獎學金，應具備

下列條件： 
一、大學部學業成績每學期總平均 70 分以上（或學業成績每學期班排名前 50％以

內，且在 60 分以上）研究所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在 85 分以上，體育成績在

70 分以上者（大一新生持高中成績單，操行成績在甲等或 80 分以上；研一新

生持大學部或碩士班成績單，操行成績在 80 分以上者，亦可申請） 
二、家境清寒，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或符合主管機關當年度公布之中低收入戶資

格者。 
（二）特殊境遇家庭證明。 
（三）父母或本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卡者。 
（四）失業家庭領有失業救濟金者（獎學金公告截止日前半年內有效）。 
（五）因天災、意外或其他特殊狀況，致家中經濟失依者。 
（六）有清寒證明者。 

三、符合第二款清寒條件者，除第一目及第二目外，其餘均需符合家庭年所得新臺

幣 114 萬元以內，年利息所得新臺幣 2 萬元以內，不動產價值新臺幣 650 萬元

以內之經濟條件。 
第三條  本辦法相關業務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辦理。 
第四條  申請本獎學金學生應繳交下列文件各乙份： 

一、申請書。 
二、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三、前一學期學期成績單。 
四、檢具第二條第二款各類有效證明文件及最近一年度全戶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財

產歸屬資料清單（具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證明者免附）。 



五、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第五條  金額： 

一、本獎學金金額每人每學期以新臺幣 2 萬 5 仟元為限（金額多寡視同學清寒程度

及學業成績發給）。 
二、申請人當學期已獲本校獎學金審核委員會列管之他項獎學金，得併入本獎學金

發給額度之考量。 
第六條 本獎學金之申請時間、地點、所需表格及評審等均由本校獎學金審核委員會負責公告

辦理。 
第七條   審查會議積分計算標準： 

一、 低收入戶證明（12 分） 
二、 中低收入戶或符合主管機關當年度公布之中低收入戶資格者（8 分） 
三、特殊境遇家庭證明（8 分） 
四、 僑生免稅證明（7 分） 
五、 村里長以上清寒證明（1 分） 

以上一至五項不得重複計分。 

六、 父母雙亡（10 分） 
七、 父親或母親死亡（ 6 分） 
八、 家中有父母離異、父或母失聯、家暴困境或服刑之情形（4 分） 
九、全家均無工作人口（6 分）       

十、父母領有申請日前一年內之失業救濟金證明者（6 分） 
十一、家長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卡 

輕度─2分、中度─4分、重度─6分、極重度─8分；重大傷病卡：6 分   
十二、學生本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卡 

輕度─2分、中度─4分、重度─6分、極重度─8分；重大傷病卡：6 分  
十三、同住之祖父母或兄弟姊妹中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卡 

輕度─1分、中度─2分、重度─3分、極重度─4分；重大傷病卡：3 分      
十四、 同住之祖父母、未成年或就學中兄弟姊妹（含本人）總人數三人以上（4 

分）        

十五、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90 分以上或班排名前 10％以內（10 分） 
十六、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85 至 89 分或班排名前 20％以內，未達 10％（8 分） 
十七、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80 至 84 分或班排名前 30％以內，未達 20％（6 分） 
十八、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75 至 79 分或班排名前 40％以內，未達 30％（4 分） 
十九、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70 至 74 分或班排名前 50％以內，未達 40％（2 分） 
二十、以上未列計分項目，經審查小組衡酌狀況，得以（2 至 6 分）計算，惟不得

就同一項目重複計分。 
第八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校「學生公費及獎勵金」支付。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